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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7_BB_8F_c44_645867.htm 【案例】留购的租赁物所有权

归属 1996年12月，刘某、王某等20人分别与某市汽运公司签

订了出租车“租赁、承包合同书”。单个合同约定：一、货

运公司作为出租方，将自己购买的并已办理了汽车牌照和营

运手续的夏利轿车出租给刘某经营，经营期限为三年半，租

赁期内车辆所有权归货运公司。承租方有按出租方规定的经

营使用权，但不得转租、借租、转驾。二、承租方在签合同

时一次性向出租方缴纳定金5万元，如其在租赁期间无违约现

象，此款抵做车款。三、租赁期满后，承租方如无违约现象

，车辆归承租方所有，营运手续由出租方收回，但承租方可

继续挂靠出租方经营，出租方收取一定数量的管理费。四、

租赁期内，承租方向出租方每月交纳车辆租赁费2850元，出

租方代承租方上缴各项营运规费后，承租方再定期如数交给

出租方。合同同时约定了承租方交纳车辆#000000>保险费的

办法及经营管理办法、违约责任等条款。出租方与承租方的

合同为格式合同。其他人员的单个合同亦与上述合同规定的

条款一致。 合同签订后，刘某等20人按合同的约定交付定金5

万元，取回了各自营运的夏利轿车及营运手续，进行营运并

按合同的约定按期交纳租赁费及其它费用。 1999年8月，刘某

等承租方以合同系融资租赁合同，租赁物在租赁期满后，承

租方留购的轿车相关的营运手续应归承租方所有为由，请求

确认该租赁合同第三条的“营运手续由出租方收回”的条款

为无效条款。 编辑推荐： #0000ff>2011年经济法辅导：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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